
债务加入法律规范解读

实践中， 第三人加入既存债务

关系的情形极为常见， 然而我国现

行法律体系及司法解释并未对债务

加入的性质及其法律后果作出明确

界定。 直至我国 《民法典》 第 552

条的颁布， 债务加入的法律地位和

相关法律效果才得到了正式的规

范。 根据相关法律规定， 债务加入

通常需要满足以下条件： 一是第三

人明确表示愿意承担债务； 二是债

权人对此表示同意； 三是债务加入

行为不得违反法律的强制性规定。

《民法典》第 552 条规定：第三

人与债务人约定加入债务并通知债

权人， 或者第三人向债权人表示愿

意加入债务， 债权人未在合理期限

内明确拒绝的， 债权人可以请求第

三人在其愿意承担的债务范围内和

债务人承担连带债务。债务加入，亦

称作并存债务承担， 作为一种法律

行为， 其含义为第三人介入既存的

债权债务关系中， 与原债务人共同

承担同一债务。对于债权人而言，其

既可要求原债务人继续履行原债

务， 亦可要求第三方与原债务人共

同承担原债务。 通说认为债务加入

的主要功能是为了担保债权实现。

在债务加入的背景下， 第三人

的签字签章行为尤为重要， 因为它

可能直接关系到债务转移的合法性

以及债务人责任的承担。 第三方通

过签字确认加入债务， 法院认定该

行为有效， 从而使得第三方与原债

务人共同承担偿还责任。 这种行为

的法律效力不仅体现在对合同条款

的确认上， 还体现在对债务关系的

改变上， 因此， 签字签章行为在债

务加入中具有决定性的法律意义。

如果第三人仅在还款计划上签字，

但未明确表示愿意承担债务， 或者

债权人未明确表示同意， 那么该行

为可能并不构成债务加入。 相反，

如果第三人在还款计划上签字并明

确表示愿意承担债务， 且债权人对

此表示同意， 那么该行为可能构成

债务加入。

债务加入的法律效果是第三人

于其承诺承担的债务额度内与原债

务人共同承担连带清偿责任。 据

此， 民法典第 518 至 520 条关于连

带债务的规定原则上适用于债务加

入情形。 换言之， 债权人有权自主

选择要求原债务人或第三人单独承

担债务， 或要求二者共同承担债务

责任。 在无特殊约定的情况下， 第

三人于其清偿债务的范围内， 拥有

向原债务人追偿的权利， 而原债务

人则不具备向第三人追偿的法律依

据。

债务加入的甄别

司法实践中， 因债务加入产生

的法律效果与担保行为极为相似，

因此在债务加入的识别过程中， 易

与保证发生概念上的混淆； 同时，

由于履行方式上亦可由第三方代为

履行， 债务加入亦容易与履行承担

产生混淆。 特别是在公司作为债务

加入的第三人时， 公司机关的决议

审查结果及其相应的法律后果的认

定， 将直接关系到债务加入成立与

否的判断。

（一） 债务加入构成要件

在债务加入的实践中， 最常见

的形式是债权人、 原债务人与第三

人三方共同签署协议， 或者第三人

与债务人双方签署协议， 明确约定

第三人将加入债务关系， 并与原债

务人共同承担债务责任。 换言之，

债务加入的实质在于其对债权人的

利益具有积极影响， 因此在不损害

债权人利益的前提下， 债务加入通

常不需要债权人的明确同意。 然

而， 必须指出的是， 尽管债务加入

的成立不以债权人的同意为前提条

件， 但债权人仍保有在合理期限内

拒绝的权利。 若债权人在该期限内

明确表示拒绝， 则债务加入的效力

将追溯至无效。 关于单方允诺是否

能够构成债务加入的问题， 主流观

点倾向于认定其成立。 这是因为债

务加入既不会对债权人的利益造成

损害， 也不会改变原债务人的法律

地位。 法律条文中的表述“第三人

向债权人表示愿意加入债务” 并未

明确排除单方允诺的情形， 因此在

法理上， 单方允诺亦可视为债务加

入的一种有效形式。

（二） 债务加入的识别重难点

1.债务加入和保证的区别

债务加入与保证存在显著差

异。 首先， 从性质上分析， 债务加

入与保证成立均需以有效债务的存在

为前提。 然而， 债务加入中第三人的

责任与债务人的责任之间不存在主从

关系， 债务加入通常意味着第三人愿

意与原债务人共同承担债务责任， 其

法律效力等同于原债务人， 即第三人

成为共同债务人。 而保证人所承担的

保证责任则具有从属性， 相比之下，

保证则是一种担保债务履行的法律行

为， 保证人对债务的履行提供担保，

但并不直接成为债务人。 保证的法律

效力通常低于债务加入， 因为保证人

承担的是补充责任， 只有在债务人无

法履行债务时， 保证人才需承担偿还

责任。 且保证人承担保证责任后， 有

权向债务人追偿。 在实践中， 保证关

系的建立往往需要明确的保证条款，

如“保证人” “保证范围” 等， 而债

务加入则更侧重于第三人与原债务人

之间的共同责任。

其次， 从限制条件来看， 债务加

入仅受诉讼时效的限制， 且债务加入

构成对原债务承担的承诺， 因此会导

致诉讼时效的中断。 相比之下， 保证

则同时受到保证期间和诉讼时效的双

重限制， 在一般保证中， 保证人还享

有先诉抗辩权。

再次， 从救济途径来看， 债务加

入的第三人是否对原债务人拥有追偿

权， 取决于双方之间的约定。 在没有

特别约定的情况下， 第三人原则上对

原债务人拥有追偿权。 而保证人在承

担保证责任后， 则有权向债务人进行

追偿。 在法律特征的对比中， 债务加

入与保证的区别还体现在对债权人保

护程度的不同。 债务加入通过扩大债

务主体的方式， 增强了债权人的债权

实现可能性， 而保证则为债权人提供

了一种额外的保障， 但其效力受到保

证人信用状况和偿还能力的限制。 因

此， 在进行签字签章行为时， 第三人

必须清楚地认识到自己是在进行债务

加入还是保证， 以避免因误解而承担

不必要的法律风险。 在债务加入与保

证的法律区分中， 第三人签字签章行

为扮演着至关重要的角色。 债务加入

通常意味着第三人愿意与原债务人共

同承担债务责任， 而保证则是一种担

保行为， 第三人在此情况下仅在债务

人未能履行债务时承担补充责任。

实践中， 区分的关键在于第三人

签字签章时的意图和表述， 以及合同

条款的具体内容。 例如， 若合同中包

含“若债务人未能偿还， 我方将承担

偿还责任” 的表述， 则更倾向于债务

加入。 反之， 若合同中出现“我方保

证债务人履行债务” 的表述， 则更可

能被认定为保证。 因此， 在法律实践

中， 对第三人签字签章行为的法律效

力的认定， 需要综合考虑合同条款、

当事人的意图以及相关法律规定， 以

确保法律关系的准确界定。

2.意思表示不明时的解释规则

第三人意思表示不明确的情况

下， 应首先依据 《民法典》 第 142 条

的规定来确定意思表示的含义。 首先

尝试进行文义解释， 若以此为基础，

结合体系解释、 目的解释、 习惯解

释、 诚信原则等方法仍无法明确其真

实含义时， 鉴于债务加入实质上使得

第三人承担了比保证更重的法律责

任， 因此， 在第三人对于债务加入或

保证的意思表示不明确的情况下， 不

应轻易认定为债务加入。 在无法形成

对债务加入或保证的内心确信时， 应

优先推定为保证。

3.债务加入认定规则

债务加入的核心要义在于第三人

自愿地介入到已存在的债务关系之

中， 与原债务人共同承担债务责任。

因此， 构成债务承担的先决条件是第

三人必须有明确的意愿表示， 愿意为

债务人清偿债务。 例如， 在还款计划

书或还款承诺书中明确承诺与债务人

共同偿还债务、 共同承担责任。 值得

注意的是， 第三人仅在还款计划书或

还款承诺书的落款处签字， 并不能直

接认定其构成债务加入或保证。

对于第三人的签字行为， 需根据

具体情况判定其为见证人、 债务加入

的第三方或保证人。 若结合具体案件

情况， 无法得出第三人具有与债务人

共同偿还债务或为债务人担保债务履

行的意愿表示， 则不能仅凭其签字行

为认定其构成债务加入或保证。

在司法实践中， 常见公司法定代

表人或管理人员代表公司签订还款计

划书， 若无其他证据证明其具有共同

偿债意愿的情况下， 该签字行为难以

被视为法定代表人或管理人个人行

为， 而应认定为职务行为， 代表公司

或为公司做出的偿债承诺。 法定代表

人或管理人员在微信聊天记录中做出

的还款承诺， 同样应当优先视为在其

职责范围内的代表或代理行为。

（作者单位： 上海市闵行区人民法院）

□ 段文澜

司法实践中， 对于第三人于还款计划上签字签章行为的法律评价， 需要结合具体案件的事实情况，

分析第三人的意思表示、 债权人的态度以及是否存在其他影响债务加入成立的法律障碍。 在全面考虑了

所有相关因素后， 才能作出准确的法律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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